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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批准的原规划

区域位置图

地块技术经济指标一览表

道路横断面示意图

1、本图中尺寸均以米计，坐标系统为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中央子午线114度。

2、本规划计算指标用地面积确定：临城市道路的用地算至道路红线，其他按用地划分边界线计算。

3、本图则中的规划用地性质、规划用地兼容性、计算指标用地面积、计容积率建筑面积、容积率、建筑密度、

绿地率、建筑限高和市政公用设施等内容为强制性内容。

4、场地竖向设计应因地制宜，统筹考虑片区地形，尽量保持土方平衡，妥善处理好场地防洪排涝。

5、本项目应按照国家、省、市有关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方面的技术规范和标准执行绿色建筑要求。

6、LM07-02-44地块总平面设计阶段，需对片区整体风貌进行综合考虑，加强与周边地块建筑的衔接，保持沿街

界面及空间的和谐统一，保证天际线优美、高低错落。

7、LM07-02-44地块内可结合实际开发建设需求配建一定比例的旅馆，该部分功能用房的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标准

按照1个客房不少于0.4个执行。

8、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充电基础设施及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标准参照《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3

年）和《惠州市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和停放场所规划配建标准》（惠市自然资函〔2024〕2124号）要求配置。

9、规划调整范围周边道路塔山路、甘西路为现状道路，沿江西路为规划道路，其道路宽度、道路的线位、标

高、断面形式及交叉口形式和具体位置均以已批准的工程方案为准。

10、项目地块在开发建设时，应按照《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3年)及通信主管部门要求开展通信

基础设施建设或预留。

11、图则中建筑后退城市道路红线及相邻地块建筑控制线仅为最小退让距离，实际退让距离应在综合考虑建筑

防火、日照、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加退。

12、规划调整范围内部分用地暂未落实城镇建设规模，该部分用地未调入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前不得用于开发建

设。

13、本图则未明确的技术经济指标，及未详细规定的内容，按照《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3年）以

及国家、广东省、惠州市相关技术规范执行。

说明

5G

配电网开关站

5G通信基站机房及配套设施

图 例

规划调整对比图则《龙门县中心城区（龙城街道）控制性详细规划》（LM07-02-40等地块调整）

计算指标用地界线

旅馆用地

建筑红线环卫用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

规划调整范围

道路横断面标注B B

农村宅基地

尺寸标注

建议机动车出入口方位

建议人流出入口方位LM07-02-44 地块编码

园地

林地

耕地

社会停车场用地

文化用地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草地

地块技术经济指标一览表

1、用地性质代码参照《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的通

知》（自然资发〔2023〕234号）；

2、计算指标用地面积以用地红线计，已出《规划设计条件告知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块，

其用地面积以已出的《规划设计条件告知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为准；

3、各地块建筑后退红线距离参照文本有关规定，应严格控制道路两侧的建筑退线，图中标注的退让道

路红线距离为下限指标；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退让距离不足的以实际退让距离为准，并需满足消防要

求；由于市政道路新建、扩建、改建等原因占用原已出让地块用地，退让道路红线距离以规划道路红线

和合法现状建筑物（构筑物）、批复方案的实际距离为准；

4、图则中标注的建筑退让用地红线距离均按照低层及多层、中高层及高层主要朝向的情况表达，为下

限指标，需同时满足消防与日照要求；若建筑层数、朝向与本图则表达情况不符时，则按照《惠州市城

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3年）中相关要求执行；相邻地块同步申报修建性详细规划（或总平面规

划）时，在满足各自用地规划条件、相关规范要求、双方签订有关协议的前提下，可在地块相邻处按同

一地块计算地上建筑间距，无需按用地界线规划地上建筑后退用地界线距离，地下空间可共墙规划；

5、对于规划区内私人自建自用房用地，在未来进行改建、重建时，按照合法现状建筑物（构筑物）的

实际退让距离进行退让道路红线与用地红线控制，并需满足消防要求；

6、地块不能满足禁止开口段要求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降低标准，以满足地块开口要求；如地块四面

与市政路网都不接壤，地块的出入口要与周边地块统筹考虑，当图则建议主要出入口位置与设计条件主

要出入口位置有冲突时以设计条件为准；

7、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建设活动，应符合河道管理条例的相关要求；

8、城镇开发边界外布局建设项目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应符合《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

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3〕193号)和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外布局建设项

目准入目录（试行）》；若不符合，应在城镇开发边界调整并启用实施后，方可按本规划实施。

图 例

道路红线

禁止机动车开口路段

调整后方案

说明

龙门县人民政府龙城街道办事处

道路中心线

河流水面

计算指标用地界线

商业用地

低、多层建筑退让线

环卫用地

公路用地 规划调整范围

道路横断面标注B B农村宅基地

尺寸标注

LM07-02-40 地块编码

园地

林地

耕地

社会停车场用地

文化用地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草地

道路红线

道路中心线

河流水面

生活垃圾收集点

垃圾转运站

高层建筑退让线

公共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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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例

图则《龙门县中心城区（龙城街道）控制性详细规划》（LM07-02-40等地块调整）

区域位置图

备注说明

道路横断面示意图

1、本图中尺寸均以米计，坐标系统为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中央子午线114度。

2、本规划计算指标用地面积确定：临城市道路的用地算至道路红线，其他按用地划分边界线计算。

3、本图则中的规划用地性质、规划用地兼容性、计算指标用地面积、计容积率建筑面积、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

率、建筑限高等内容为强制性内容。

4、场地竖向设计应因地制宜，统筹考虑片区地形，尽量保持土方平衡，妥善处理好场地防洪排涝。

5、本项目应按照国家、省、市有关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方面的技术规范和标准执行绿色建筑要求。

6、LM07-02-44地块总平面设计阶段，需对片区整体风貌进行综合考虑，加强与周边地块建筑的衔接，保持沿街界面及

空间的和谐统一，保证天际线优美、高低错落。

7、LM07-02-44地块内可结合实际开发建设需求配建一定比例的旅馆，该部分功能用房的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标准按照1

个客房不少于0.4个执行。

8、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充电基础设施及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标准参照《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3年）和

《惠州市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和停放场所规划配建标准》（惠市自然资函〔2024〕2124号）要求配置。

9、规划调整范围周边道路塔山路、甘西路为现状道路，沿江西路为规划道路，其道路宽度、道路的线位、标高、断面

形式及交叉口形式和具体位置均以已批准的工程方案为准。

10、项目地块在开发建设时，应按照《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3年)及通信主管部门要求开展通信基础设

施建设或预留。

11、图则中建筑后退城市道路红线及相邻地块建筑控制线仅为最小退让距离，实际退让距离应在综合考虑建筑防火、日

照、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加退。

12、规划调整范围内部分用地暂未落实城镇建设规模，该部分用地未调入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前不得用于开发建设。

13、本图则未明确的技术经济指标，及未详细规定的内容，按照《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3年）以及国

家、广东省、惠州市相关技术规范执行。

地块技术经济指标一览表

龙门县人民政府龙城街道办事处

120803

LM07-02-44

道路红线

道路中心线

地块编码

用地用海分类代码

建议车行出入口方位

主要控制点坐标

横断面编号A A

尺寸标注

现状道路标高

建议人流出入口方位

建筑红线

计算指标用地界线

规划道路标高

5G 5G通信基站及配套设施

河流管理范围

禁止机动车开口路段

河流水面

配电网开关站

生活垃圾收集点

公共厕所


